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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稅務熱訊點評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中華產業國際租

稅學會致力兩岸稅務交流不遺餘力。2015

年 11 月 12 日，由中華產業國際租稅學會吳

德豐理事長(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副所長

暨策略長，圖右十)率團一行 28 人，於出席

在上海召開的第三屆海峽兩岸國際稅收交

流研討會。會後，13、14 兩日，並拜會浙江

省國際稅收研究會及浙江省國家稅務局。

(圖右一)為資誠稅務法律服務段士良會計

師。

高新技術企業政策修訂：機會與挑戰

背景

按大陸《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對國家需重點扶持的｢高新技術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徵收

企業所得稅；相關認定及管理辦法1自2008年陸續公佈，形成大陸對｢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及稅收

管理的法源體系。

考慮外部經濟因素及中央政策目標，科技部、財政部及國家稅務總局2016年1月29日聯合發

佈了新修《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國科發火[2016]32號；簡稱｢32號文」）；與原規定

相比，重要變化如下：

影響 調整說明

1. 關於｢高新

技術企業｣

認定條件

主要變化包括：

 對｢人力資源」相關硬指標做出彈性調整

新法要求「企業從事研發和相關技術創新活動的科技人員佔總職工人數不

低於10%｣，相較原規定（分別有較高門檻之大專人員比/科研人員比等要

求），排除了學歷限制、指標要求更為彈性寬鬆。

 增加對小型科技企業的支持力道

新法中，年營收小於人民幣5,000萬元企業欲爭取｢高新技術企業｣認定

1 如《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國科發火[2008]172 號）、《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辦法工

作指引》（國科發火[2008]362 號）等。



2

者，研發費用（佔同期銷售收入總額）比之要求由6%降至5%。

 對關鍵技術產權要求趨嚴（排除獨佔性受權方式取得）

原規定允許申請企業得｢通過不同方式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包括透過五年

以上獨佔許可方式取得」；新法僅允許企業｢透過自主研發、受贈、受讓、

併購等方式，獲得對其主要產品（服務）在技術上發揮核心支持作用的知

識產權的「所有權｣。

 新增要求

「創新能力評價｣須達標、企業在工安、質量、環保等面向應無缺失等，

要求企業同時完善管理及社會責任。

2. 管理體系 主要目標在於簡化認定流程、強化後續抽查及重點檢查之管理機制；具體調整

包括：

 取消複審程序

要求企業取得高新技術企業資格後，每年自行網上填報年度發展情況報

表，加強自主管理。

 完善後續管理核查機制

包括建立隨機抽查和重點檢查機制，加強對管理工作之監督。

 對｢取消資格｣相關要件進行了調整

32號文明定已認定的高新技術企業存在下列三項行為之一者，由認定機構

取消其資格，並追繳有關行為之日所屬年度起已享受的高新技術企業相關

稅收優惠：

1. 申請認定過程中，存在嚴重弄虛作假行為；

2. 發生重大安全、質量事故或環境違法行為；

3. 未按期報告與認定條件有關重大變化情況，或累計兩年度未依規定

填報年度發展情況報表者。

資誠觀點

隨同32號文出臺，《國家重點支持的高新技術領域》亦相應進行了調整；主要變化包括落

實｢技術別」獎勵、並將｢檢驗檢測認證與標準服務」、｢文創產業支撐技術｣、｢電子商務及現代

物流支撐技術｣等納入獎勵技術領域，從事相關業務的企業可特別關注。

總體而言，本次修法大致朝向加大稅收支援力道、簡便程式等方向進行；集團企業一方面

可檢視在大陸關係企業是否有較佳之機會爭取適用相關優惠，另一方面，因應整體徵管體系的

調整趨勢，針對已取得｢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的關係企業做好定期自評工作、並完善各項技

術面、財務面及指標面佐證資訊的維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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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企業於評估是否爭取｢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時，並應同時考慮對集團轉讓定價主

張、整體交易模式之潛在影響（例如，企業取得高新技術企業資格後，稅局對其利潤水準預期

也較高，同時會計較是否就其所擁有之關鍵技術，對使用其技術的關係企業收取合理權利金

等），方制定相關決策，以完善整體稅務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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